
贵州地区24清单实施细则vs24国标清单（逐条明细对比）

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3  基 本 规 定

3.1.1  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的工程计量与计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
1  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 ，应按国家及行业工程量计算标准编制工程量清单 ， 
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2  非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投资的建设工程 ，宜按国家及行业工程量计算标准编制工程量清单 ，采
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一、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 ，应采用工程量清
单计价。非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 ，宜采用工
程量清单计价。

一致；

5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5.1.1  建设工程招标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编制最高投标限价 ，并在发布招标
文件时公布最高投标限价及其编制依据 。
5.1.2  最高投标限价应由具有编制能力的招标人或受其委托的工程造价咨询人编制 。

二、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招标时 ，发包人应
编制最高投标限价。

一致；

3  基 本 规 定

3.2.4  发包人提供材料、承包人负责安装的清单项目 ，其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应包括承包人自身应
承担的安装损耗，但不包括发包人提供材料的价格 ，以及按本标准附录G.1 中表G.1.1 发包人提供
材料一 览表的约定由发包人承担的损耗费用和相应的总承包服务费用 ；发包人提供材料且材料供
应方负责安 装，而承包人不负责安装但提供配合及协调服务的 ，工程量清单不应列项也不计算其
综合单价，但应在 其他项目清单中计算其相应的总承包服务费用 。
1  发包人提供材料的清单项目 应按本标准第3.6节的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并在项目特征中说明
主材由发包人提供；
8.5.1  若合同约定的发包人提供材料变更为承包人提供的 ，发承包双方应按本标准第 3.6.6条的规
定调整相应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的综合单价 ，并扣除合同总价中计取的相应发包人提供材料的
总承包服务费。

三、发包人提供材料的清单项目 ，应将发包人提供材料的单价计
入相应项目的综合单价中 ，签约后，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扣除发
包人提供材料价款，不予支付。

不一致
24清单约定“发包人提供材料不计入综合单价也不计入工程总造价
”
贵州24清单实施细则中约定“发包人提供材料计入综合单价也计入
工程总造价”，另外：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础时不应包含发包人提
供的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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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区24清单实施细则vs24国标清单（逐条明细对比）

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3  基 本 规 定
3.2.11  增值税应以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 、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专业工程暂估价除外)
的合 计金额作为计算基础，乘以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税率计算税金 。

四、增值税应以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费除
外）、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专业工程暂估价除外 ）的
合计金额作为计算基础 ，乘以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税率计
算税金。

表述不一致，但是计算方式与24清单意思一致；
贵州24清单特别强调“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础时不应包含发包人提
供的材料费”的原因是“发包人提供材料计入综合单价和总价 ”

3  基 本 规 定

3.6.6  发包人要求合同中约定为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变更为承包人负责采购的 ，发包人应征得承包
人的书面同意，承包人有权对其变更提出合理反对意见 。如承包人接受其变更，承包人应按工程
进度计划负责变更材料的采购及供应 ，如合同总价中已计取发包人提供材料的协助协调 、保管及
提供相应服务的总承包服务费的 ，应按本标准第8.5节的规定予以扣减。变更材料价格可通过发承
包双方共同招标采购或市场询价确定 ，相应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变更后的综合单价可按下式计
算：
综合单价=合同单价+已确认材料价格×(1+损耗率)×(1+管理费费率)×(1+利润率)式中：   合同单
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安装单价 ；
损耗率可按本标准第3 . 6 . 2条的规定确定；
管理费费率、利润率一可按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分析表中的取费费率计取 。

五、发包人要求合同中约定为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变更为承包人负
责采购的，发包人应征得承包人的书面同意 ，承包人有权对其变
更提出合理反对意见。如承包人接受其变更，承包人应按工程进
度计划负责变更材料的采购及供应 ，如合同总价中已计取发包人
提供材料的协助协调、保管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总承包服务费的 ，
应按规定予以扣减。变更材料价格可通过发承包双方共同招标采
购或市场询价或按合同有关约定确定 ，相应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
单变更后的综合单价可按下式计算 ：
综合单价=合同单价+（已确认材料的单价-发包人提供材料的单
价）×单位清单材料消耗量

不一致；
1、甲供材（发包人提供材料）计入综合单价中；
2、材料从甲供变为乙供时 ，只需调整材料差价*单位清单材料消耗
量，不需要考虑管理费和利润的变化 ，原因是贵州24清单对应的计
价办法是定额计价，管理费和利润的计算基数是 “人工费+机械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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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3  基 本 规 定

3.5.2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存在算术误差及细微偏差的 ，可按下列规定修正，但投标总价不得做任
何调 整，修正报价汇总后的总价应与投标函内填报的投标总价一致 ：
1  投标函(投标总价扉页)内填报的投标总价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 ，应以大写金额为准，
修正相应小写金额。
2  投标人所报的投标总价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项目填报的价格累计总额不一致的 ，应以投标总价 
为准，修正工程量清单项目报价累计总额 。
3  投标总价中所列的暂列金额 、专业工程暂估价、材料暂估价与招标工程量清单内提供的金额不  
一致的，应以招标工程量清单内提供的金额为准 ，可按本标准第3.5.1条第1款的规定处理。如不
作为 无效投标处理的，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内提供的金额修正其报价 。
4  投标人所报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项目的合价与其清单项目数量乘以综合单价计算结果不一致  
的，应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为准 ，修正合价。但如相应清单项目的合价除以其工程数量得到的综
合单价 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内相同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相符 ，或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小数点有明
显错误或明 显不合理的，应以清单项目合价为准 ，修正其综合单价。
5  投标人所报的单价计价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项目综合单价与其综合单价分析表中的综合单价  不
一致，或总价计价清单项目价格与其构成明细分析表中的清单项目价格不一致的 ，应以已标价工
程量 清单的清单项目综合单价和 (或)清单项目价格为准，修正其分析表的报价。
6  增值税应依据修正后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 、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清单(专业工程暂估价 
除外)的算术总价乘以税率修正其报价 。
7  按本条第2款～第6款规定完成修正的算术正确投标总价与投标函内的投标总价存在误差的 ， 应
按总误差金额占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报价总额 (不含材料暂估价项目)的比率分摊到各分部分项工
程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及其合价上 ，经分摊调整后的修正综合单价及其合价可作为中标后合同约
定进 度款计算和工程变更等合同价款调整计价的依据 ，但分摊后综合单价内所含的材料暂估价仍
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提供的材料暂估价计算 。

六、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存在算术误差及细微偏差的 ，在按照《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第3.5.2条第2款~第6款规定完成
修正后，算术正确投标总价与投标函内的投标总价仍存在误差
的，应按总误差金额（不含增值税部分）占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
单报价总额(不含材料暂估价项目)的比率分摊到各分部分项工程
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及其合价上 ，按总误差金额中增值税部分调
整增值税，经分摊调整后的修正综合单价及其合价可作为中标后
合同约定进度款计算和工程变更等合同价款调整计价的依据 ，但
分摊后综合单价内所含的材料暂估价仍应按招标工程量清单提供
的材料暂估价计算。

一致；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贵州地区24清单实施细则vs24国标清单（逐条明细对比）

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附录 D    工程计价说明
D.1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审核)说明

D.1.1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审核)说明应符合表D.1.1     的规定。
七、工程量清单和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审核）说明应符合表
D.1.1的规定。

/

不一致；
1、较13国标清单的表格：原13清单一张“总说明”表格适用各个
阶段，本次限定适用范围“工程量清单或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审
核）说明”
2、较24国标清单的表格：这张报表主要是承接24清单附表的格
式，增加了表格的适用范围 ：工程量清单编制（审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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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区24清单实施细则vs24国标清单（逐条明细对比）

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附录 E    工程计价费用
汇总表
E.1     工程项目清单汇
总表

不一致；
1、较13国标清单的表格：工程量清单的费用组成取消 “规费”；
2、较24国标清单的表格：
①这张报表主要是承接24清单附表的格式，增加税前工程造价。
②在备注时增加描述“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础时不应包含发包人提
供的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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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E.2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
清单计价表

E.2.2 根据工程招标要求和合同约定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采用详细综合单价分析的 ，应符合表 
E.2.2-1 的规定；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采用简易综合单价分析的 ，应符合表E.2.2-2 的规定。

九、使用本省计价依据编制最高投标限价 、投标报价时，分部分
项工程项目清单采用详细综合单价的 ，应符合表E.2.2-3的规定
。

见下述内容

不一致，新增综合单价分析表，24清单的综合单价分析表并没有
明确约定废止；
1、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是保持与 13清单综合单
价分析表格式一致，仍按照定额组价的综合单价分析表保留 ；
2、综合单价分析表中增加 “规费”的内容（注明：综合单价分析
表中的规费包含了社会保障费和住房公积金 ）
3、规费的变化：
【24国标清单变化】工程量清单组成中取消了 “规费”，原“规
费”由工程排污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组成，其中规费中的
“工程排污费”根据《关于停征排污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税（2018〕4号）的要求：“自2018年1月1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停征排污费和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费 。”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的要求“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征收 环境保护税”取消计取。根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 》（建标
〔2017〕209号），扩大人工费的口径：包括工资、津贴、职工福
利、劳动保护、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以及特珠情况下的工作 。规费中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属
于生产工人的计人人工费 ，管理人员的计入管理费 。）
【贵州的规费变化处理跟 24清单不一致】规费在综合单价中单独列
项体现，工程排污费取消；

抽提：综合单价分析表保持2013版清单的综合单价分析表一致 ，
但是响应24清单中在费用组成中取消规费的约定 ，将规费列入综
合单价中单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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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区24清单实施细则vs24国标清单（逐条明细对比）

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E.6 竣工(过程)结算汇总
表

不一致；
1、较13国标清单的表格：
①【3、其他项目】中增加“暂列金额”
②【3.4、索赔与现场签证】调整到与“其他项目”的平行科目【7
、工程变更】【9、工程索赔】，不再体现“工程签证”；
③新增
【3.5、其中：合同中约定的其他项目 】
【4、材料暂估价调整】
【5、物价变化调差】
【6、法律法规及政策性变化 】
【8、新增工程】
【10、发承包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调整 】
2、较24国标清单的表格：
①措施项目中需要体现“安全文明施工项目”的合同价格调整金
额，24清单中需要体现的是“安全生产措施项目”的调整金额；
②这张报表主要是承接24清单附表的格式，增加税前工程造价。
③在备注时增加描述“在计算增值税计算基础时不应包含发包人提
供的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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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区24清单实施细则vs24国标清单（逐条明细对比）

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E.7 工程量清单缺陷调
整表

不一致；
1、较13国标清单的表格：13清单附表无此表格，完全新增；
2、较24国标清单的表格：将表格名称从“安全生产措施项目清单
缺陷调整表”调整为“安全文明施工项目清单缺陷调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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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区24清单实施细则vs24国标清单（逐条明细对比）

章节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GB/T50500-2024)
贵州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 》

(GB/T50500-2024)的实施意见
变化点

附录 F 合同价款支付申
请(核准)表

不一致；
1、较13国标清单的表格：13清单附表无单独的预付款支付表格 ；
2、较24国标清单的表格：将“安全生产措施费”调整为“安全文
明施工费”；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联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